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政府出版品管理作業要點

102年07月23日組改配合修正名稱
101年06月1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7月06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年09月12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年12月7日行政會議通過

1、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本所出版品之管理與流通，規範其體例規格，並提昇品質，依據「政府出版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2、 本要點所稱政府出版品（以下簡稱出版品），係指以本所之經費或名義或委外製作及與外界共同出版印製、出版 或發行之圖書（書籍、研究報告、圖書、譯著、叢書、專論等）、連續性出版品（期刊、年報等）、電子出版品（以電子檔形態儲存之光碟、磁片、網路資料等）及其他非書（非紙本）資料（錄音、錄影帶等）。
3、 本所應指定專責人員，辦理出版品編號、基本形制、寄存、銷售、庫存控管等管理事項。各專責人員應使用文化部建置之TPI臺灣出版品資訊網（網址為http://open.nat.gov.tw/）維護機關資料、各專責人員名單及出版品資料。


4、 出版品印製前，需依規定申請下列編號：
（1） 統一編號（GPN）
由專責人員自行至政府出版品資訊網申請出版品統一編號。每一獨立出版單元以編訂一號為原則，不同出版形式應分別編號；重製時沿用舊編號，修訂或增訂時重新編號。每種連續性出版品（期刊、年報等）創刊時編訂一號，連續出刊時沿用舊編號，更名時重新編號。
（2） 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出版品預行編目（CIP）
出版品如為圖書，專責人員列印國際標準書號申請單及出版品預行編目申請單及相關書目資料（書名頁、版權頁、目次頁、序）各一份，送國家圖書館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出版品預行編目（CIP）。
地址：100 台北市中山南路20號
電話：(02) 2361-9132 轉701~703
傳真：(02) 2311-5330
（3） 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
如為連續性出版品（如期刊、月報、年報等），由專責人員列印國際標準期刊號申請單及相關書目資料（書名頁、版權頁、目次頁）各一份，送國家圖書館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代轉申請國際標準期刊號。
（4） 圖書再刷時，應至政府出版品網，註記加印數量、日期及金額。
5、 出版品之基本形制規定如下：
（1） 圖書：以橫書版面呈現。但特殊性出版品得視需要自行設計。
1. A4（29.5 *21公分）
2. 菊版八開（29*21公分）
3. 四六版十六開（26*19公分）
4. 四六版十八開（23*16公分）
5. 菊版十六開（21*15公分）
6. 其他：依實際需要另訂
（2） 非書資料包裝尺寸以一般市面上通行尺寸為原則。
（3） 其他如連續性出版品、宣導資料等，可依實際需要自行設計。
6、 圖書應記載事項：
（1） 封面：書書名、本所（全銜）編印、出版日期（年、月）。
（2） 封底：GPN、ISBN 及條碼、定價或工本費。
（3） 書名頁：書名、本所（全銜）編印、出版年月。若由本所委託其他團體或個人編著時必增加著（編、譯）者。
（4） 版權頁：位於內頁最後頁，橫式排列上半頁為CIP；下半頁為出版品基本資料，包含書名、著（編、譯）者、出版機關（地址、網址、編印或統一分發單位電話）、出版年月、版（刷）次、其他電子版本說明、定價或工本費、展售處（地址、電話及網址）、GPN、ISBN及版權所有資訊。
（5） 書脊：非騎馬釘裝且厚度在0.5公分以上或內頁超過100頁以上者，應載書名及出版機關。
7、 連續性出版品應記載事項：
（1） 封面：刊名、出版機關、 ISSN、刊期頻率、卷期編次及出版年月。
（2） 封底：GPN、ISSN 及條碼、定價或工本費。
（3） 書名頁：刊名、出版機關、卷期編次及出版年月。
（4） 版權頁：位於刊名頁反面，應印製刊名、出版機關（地址、網址、編印或統一分發單位電話）、編者、出版年月、創刊年月、刊期頻率、其他電子版本說明、定價或工本費、展售處（地址、電話及網址）、GPN、ISBN及版權。
（5） 書脊：非騎馬釘裝且厚度在0.5公分以上或內頁超過100頁以上者，應載刊名及卷期（無卷期者應載出版年月）。
8、 隨選列印出版品（Print On Demand，以下簡稱POD）應記載事項：
需依照原出版品辦理。但版權頁應加註POD產出說明及日期。
9、 電子暨非書（非紙本）出版品應記載事項：
（1） 錄影節目帶（含錄影帶及光碟、影碟型式等）外盒部分：題名、內容大要、出版機關（含代表人、地址、網址及承辦單位電話）、錄音（影）或製作單位（住址、電話）、出版年月、長度、級別、核准字號或免送審類別、權利範圍（註明家用或公開播映用）、GPN、相關國際編號、定價或工本費、展售處（地址、電話、網址）及其他類型版本說明。
（2） 錄影帶之側面及影碟型式之碟面標籤：題名、長度、級別、核准字號或免送審類別、權利範圍（註明家用或公開播映用）、出版機關（代表人、地址）、GPN及相關國際編號。
（3） 錄音資料帶（含錄音帶及光碟型式等）外盒部分：題名、內容大要、出版機關（含地址、網址、承辦單位電話）、錄音或製作單位（住址、電話）、出版年月、長度、GPN、相關國際編號、定價或工本費、展售處（地址、電話、網址）及其他類型版本說明。
（4） 錄音帶之帶面及光碟型式之片面標籤：題名、出版機關、錄音或製作單位、長度、出版年月、GPN及相關國際編號。
（5） 磁片或碟片部分：題名、出版機關、製作單位、出版年月、系統需求設備、GPN及相關國際編號。
（6） 電腦檔、資料庫及網頁等內容：題名、出版機關（地址、網址及承辦單位電話）、製作單位、資料維護單位、出版年月、檔案格式、系統需求設備、其他類型版本說明、GPN及相關國際編號。電腦檔案格式請依照「文書及檔案管理電腦化作業規範」、「機關檔案管理資訊化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
10、 非視聽類之電子暨非書（非紙本）出版品應記載下列事項：
（1） 外盒部分：題名、內容大要、出版機關（機關、地址、網址、承辦或統一分發單位電話）、製作單位（住址、電話）、出版年月、系統需求設備、GPN、相關國際編號、定價或工本費、其他類型版本說明、展售處（地址、電話及網址）。
（2） 磁片或碟片部分：題名、出版機關、製作單位、出版年月、系統需求設備、GPN及相關國際編號。
（3） 電腦檔、資料庫及網頁等內容：題名、出版機關（地址、網址及承辦單位電話）、製作單位、資料維護單位、出版年月、檔案格式、系統需求設備、其他類型版本說明、GPN及相關國際編號。電腦檔案格式請依照「文書及檔案管理電腦化作業規範」、「機關檔案管理資訊化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
11、 本所出版品出版（含再刷）、轉製電子檔或提供銷售前，有關
著作人之認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及著作之授權利用，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約定之。本所出版品提供銷售之定價以印製成本為計算基礎（如稿費、審稿費、校對費、翻譯費及印刷費等），得視版稅、管銷費用、委託代售費用、倉儲運費及特殊使用目的等因素考量增減之，並陳核訂定。若發行時未定價，應註記工本費，以供未來轉作銷售之用。
12、 本所出版品提供銷售之定價以印製成本為計算基礎（如稿費
、審稿費、校對費、翻譯費及印刷費等），得視版稅、管銷費用、委託代售費用、倉儲運費及特殊使用目的等因素考量增減之，並陳核訂定。若發行時未定價，應註記工本費，以供未來轉作銷售之用。
13、 本所出版品除由秘書室填具銷售書刊清單（如附件一）自行
銷售外，均依文化部訂定之「政府出版品銷售作業規定」辦理。銷售收入均依規定悉數解繳國庫。
（1） 指定銷售：出版品出版後依文化部訂定之「政府出版品銷售作業規定」，提供出版品五冊於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以下簡稱展售門市）統籌展售；定期依實際銷售數量，銷售結帳以定價六折結付帳款，銷售收入扣除代售酬金後，依規定悉數解繳國庫。
（2） 一般銷售：各機關學校、圖書館、銷售之廠商、機關，結帳時以定價六折計算。
（3） 一次購足新台幣伍仟元以上之個人，結帳時以定價七折計算。
（4） 本所同仁購買本所出版品，結帳時以定價六折計算。
（5） 贈閱：本所得視需要贈送相關單位及團體或簽奉核准之個人。
14、 本所提供銷售之出版品得依據銷售的地點、時間、數量、讀
者等因素自行決定銷售折扣或改變定價。
15、 出版品之分發寄存：
（1） 依「政府出版品寄存服務作業規定」，送文化部指定之寄存圖書館各一份。
（2） 依「政府出版品管理辦法」第七條規定，應送文化部及國家圖書館各二份，行政院秘書處及立法院國會圖書館各一份。
（3） 應送本所出版品編印單位一份備查。
（4） 送本所圖書館二份，供編目典藏。
（5） 本所出版品得分贈編制內人員各一份，由秘書室承辦人員統一填具「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贈閱書刊申請單」申請贈閱（《中醫藥雜誌》及《研究年報》僅分陳本所所長、副所長、主任秘書及研究人員各一份，由圖書館承辦人員統一申請）。
16、 本所出版品除繳交二份予文化部外，應同時繳交編印排版之
原始檔案，已轉製成可攜式文件檔（PDF檔）者亦應併同繳交，繳交規格及相關標示依「政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作業規定」辦理；若同時透過網路提供時，應於TPI臺灣出版品資訊網指定書目欄位註記網址等相關資訊。
17、 本所出版品國際交換之業務，配合國家圖書館國際交換處通
知辦理外，亦可與海外學術研究團體及機構進行出版品交換。
18、 本所出版品印製數量：編印單位應依據業務分發、指定分發、
寄存分發、國際交換、銷售量、其他自行流通管道、控存量等需求規劃印製數量，以避免增加庫存量及印製與倉儲管理成本。
19、 本所出版品之庫存控管：
（1） 《研究年報》、《中醫藥雜誌》以保存五年為原則，庫存逾期出版品經管理單位評估其銷售價值及需求性，於簽准後，辦理盤查清點，保留庫存控管之數量，其餘視書況辦理報廢、轉贈或拍賣結清，結清之出版品不再受理贈閱及銷售。本所各種出版品控存量為五冊，須永久保存，低於五冊即不再銷售、贈送；出版品原始電子檔及轉製之電子檔亦應永久保存。
（2） 秘書室庫存書籍，如有破損、蟲蛀、裝訂錯誤等書況不良之出版品，由承辦人員填具報廢清單（如附件二）申請報廢。每年報廢書籍以不超過總庫存量百分之三為原則。
（3） 本所庫存之出版品分別存放於圖書館與秘書室，由各組室出版品專責人員控管，並定期填具相關庫存控管表格，以備查考出版品庫存量。
（4） 本所出版品皆列表管理，每年盤點乙次，並由會計室監盤。
20、 本所出版品送交承印廠商印製完成後，承印廠商並應送交印
刷之網片，排版完成之文字檔、PDF檔、排版檔，以為本所資料之保存與將來再刷或改版之用，由編輯人員列冊管理。
二十一、出版品之領用規範：
（1） 出版品編印完成後須交由庫存控管人員點收並由出版品管理承辦人員填具「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索贈閱書刊」（以下簡稱「贈閱書刊申請單」）申請，奉核後再填具領書單（如附件三），交由庫存控管人員提領分送。
（2） 依據本要點第十五條之規定分送指定寄存單位或業務有關機關、學校、學者、圖書館、團體或其他公、民營機構參考，須填具「贈閱書刊申請單」（超過十份之大量申請，須檢附贈閱單位明細表），奉核後交由庫存控管人員填具領書單提領分送。
（3） 本所各組室人員因業務需求領用，均須填具「贈閱書刊申請單」，奉核後交由庫存控管人員填具領書單提領分發。
（4） 秘書室銷售暨贈閱領用部分，需填具領書單始得領取。
二十二、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及其他有關出版品事項，悉依政
府出版品管理作業要點」暨「政府出版品管理辦法」辦理
相關規定辦理。
二十三、本要點經本所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銷售書刊清單

	購書者：　　　　　　　　　　　　　　　　　　　　　編號：　年　字第　號 

	住　址：　　　　　　　　　　　　　　　　　　　　　　日期：　年　月　日

	書刊名稱
	銷售數量及應收價款

	
	數量(A)
	單價(B)
	定價總額(C=A*B)
	折扣率(%)
	應收
價款

	
	
	
	
	
	

	
	
	
	
	
	

	
	
	
	
	
	

	
	
	
	
	
	

	
	
	
	
	
	

	
	
	
	
	
	

	
	
	
	
	
	

	
	
	
	
	
	

	合　　計
	
	
	
	
	

	備註： 

	填單
	
	出納
	


第一聯交購書者、第二聯送審計部、第三聯送會計部、第四聯憑單發書


附件二

	[bookmark: _GoBack]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出版品報廢清單

	製表日期：　年　月　日

	項次
	GPN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報廢原因
	報廢
數量
	報廢後
庫存數量
	備註

	

	
	
	
	
	
	
	
	

	

	
	
	
	
	
	
	
	

	

	
	
	
	
	
	
	
	

	

	
	
	
	
	
	
	
	

	

	
	
	
	
	
	
	
	

	

	
	
	
	
	
	
	
	

	

	
	
	
	
	
	
	
	

	

	
	
	
	
	
	
	
	

	

	
	
	
	
	
	
	
	

	申請人
	書庫管理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附件三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出版品領書單

	單號：　　　　　　

	日期：　年　月　日

	領取書籍

	編號
	書籍名稱
	領取數量
	本所尚餘庫存

	1
	
	
	

	2
	
	
	

	3
	
	
	

	4
	
	
	

	5
	
	
	

	6
	
	
	

	7
	
	
	

	8
	
	
	

	檢附單據

	政府出版品委託統籌展售清單
	□

	銷售書刊清單：　　年　　售字第　　　　號
	□

	廠商預購傳真清單
	□

	贈書同意單
	□

	其他　　　　　　　
	□

	申請
	領書

	
	

	一式三份
	
	
	

	（1. 申請書　2. 領書者　3. 檔案室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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